
                                                                                              

 
 

政府提供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營業所需資

產使用辦法草案總說明 

為促進國營鐵路事業發展，並使其財務結構健全，國營臺灣鐵路股

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九條第二項規定，臺灣鐵路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臺鐵公司)營業所需資產，由政府以無償提供使用、作

價投資、贈與、補助、出租或設定地上權方式提供，其中補助方式，已於

執行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營業所需鐵路基礎設施及車輛之建設重

置購置維修經費辦法定有相關規範，爰就其餘提供資產方式，擬具本辦法，

共計十條，其要點如次： 

一、 本辦法之法源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 政府提供營業所需資產之方式。(草案第二條) 

三、 交通部興辦鐵路建設提供臺鐵公司使用之程序。(草案第三條) 

四、 交通部作價投資及贈與之程序規定。(草案第四條) 

五、 無償提供使用之資產範圍。(草案第五條) 

六、 出租之資產範圍。(草案第六條) 

七、 租金之計收基準及優惠期間。(草案第七條) 

八、 租金不低於應納稅費。(草案第八條) 

九、 租賃期限及強制續約條件。(草案第九條) 

十、 本辦法施行日期。(草案第十條) 

  



                                                                                              

 
 

政府提供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營業所需資

產使用辦法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

限公司設置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

九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之法源依據。 

第二條 政府依本辦法規定提供國營臺

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臺鐵

公司)營業所需資產，由各資產管理機

關提供臺鐵公司使用，不受土地法第

十四條第一項、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

條及第六十條之限制。 

前項資產管理機關，指依國有財

產法規定之管理機關。 

 

                                                                                                                                                                                                                                                                           

一、依本條例第九條第二項規定及立法

理由，臺鐵公司營業所需資產仍有

部分古蹟、海岸一定限度內之土地

等，涉及土地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不

得私有規定之限制；又臺鐵公司為

營運收益需要，涉及國有財產法第

二十八條及第六十條對於公用財產

不得為任何處分或擅為收益，以及

國有財產之贈與行為以動產為限之

兩項限制，爰於第一項明定政府提

供臺鐵公司營業所需資產無須循國

有財產法相關程序(包括但不限於

報請財政部核准變更為非公用財產

等程序)，得逕由該資產管理機關提

供臺鐵公司使用，不受土地法第十

四條第一項、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

條及第六十條之限制。 

二、依國有財產法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

規定，屬公用財產者，以各直接使

用機關為管理機關，屬非公用財產

者，以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為管理機

關，爰於第二項明定資產管理機關

為國有財產法規定之管理機關。 

第三條 交通部得基於政策需要、鐵路

客貨運輸發展及公共利益等因素，興

辦鐵路建設提供臺鐵公司使用。 

前項鐵路建設計畫，應載明下列

一、臺鐵公司為國營企業，交通部欲興

辦鐵路建設提供臺鐵公司使用時，

除政策需要及鐵路客貨運輸發展因

素外，宜將公共利益等因素併入評



                                                                                              

 
 

事項，並經行政院核定： 

一、提供臺鐵公司使用之資產範圍、

類別及辦理之權責機關。 

二、各資產依本條例第九條第二項規

定之提供使用方式。 

三、其他經行政院或交通部指定之

事項。 

估，爰於第一項明定交通部興辦鐵

路建設予臺鐵公司使用之評估因

素。 

二、為因應鐵路建設資產類型之多元化

及保留未來政府提供資產方式之彈

性，爰於第二項明定個別建設計畫

應敘明資產範圍、類別及辦理之權

責管理機關、各項資產提供使用方

式及其他經行政院或交通部指定事

項。 

第四條  交通部依前條興辦鐵路建設得

以作價投資或贈與方式提供臺鐵公司

營業所需動產、不動產、權利等資產。 

前項資產由其資產管理機關依前

條核定之計畫，點交及移轉予臺鐵公

司。 

 

依本條例第九條第二項規定及立法理

由，臺鐵公司為營運收益需要，不受國

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及第六十條對於公

用財產不得為任何處分或擅為收益，以

及國有財產之贈與行為以動產為限之兩

項限制，爰於第一項明定交通部得作價

投資及贈與之資產範圍，並於第二項明

定資產點交及移轉程序。 

第五條 臺鐵公司營業所需公共設施或

配合政府政策需要之資產，除特種基

金財產、事業資產、列入變產置產之

財產、償債計畫之財產或抵稅不動產

外，由資產管理機關無償提供使用。 

前項公共設施，指軌道路線、橋

梁、隧道穿越或跨越道路、河川、溝渠、

邊坡(擋土設施)或山岳之國有土地。 

第一項配合政府政策需要之資

產，由交通部認定。 

 

 

一、依本條例第九條第二項第二款規

定，於第一項明定無償提供臺鐵公

司使用之資產範圍。 

二、特種基金財產、事業資產、列入變

產置產之財產、償債計畫之財產或

抵稅不動產等資產性質，不宜以無

償方式提供臺鐵公司使用，爰於第

一項無償提供之資產範圍排除上揭

資產類型。 

三、為因應臺鐵公司經營鐵路客貨運輸

需求，爰於第二項明定臺鐵公司之

軌道路線、橋梁、隧道需穿越或跨

越道路、河川、溝渠、邊坡(擋土設

施)或山岳之國有土地，應無償提供

臺鐵公司使用。 

四、臺鐵公司配合政策辦理鐵路客貨運

輸，係以實現公共利益為目的，爰



                                                                                              

 
 

於第三項明定相關資產經交通部認

定者，應無償提供臺鐵公司使用。 

第六條  臺鐵公司經營鐵路客貨運輸所

需國有土地及房屋，非屬前條所列資

產者，資產管理機關得以出租方式提

供臺鐵公司使用。 

 

一、依本條例第九條第二項第三款規

定，於本條明定以出租方式提供資

產之範圍。 

二、特種基金財產、事業資產、列入變

產置產之財產、償債計畫之財產或

抵稅不動產之資產性質，不宜以無

償方式提供臺鐵公司使用，因此，

臺鐵公司所需公共設施或配合政府

政策需要之資產屬上揭任一資產類

型，資產管理機關得以出租方式提

供臺鐵公司使用。 

第七條  資產管理機關依前條規定出租

之國有土地及房屋，其租金計收基準

如下： 

一、土地：年租金按土地當期申報地

價總額之百分之一計收。 

二、房屋：年租金按房屋當期課稅現

值之百分之二計收。 

自臺鐵公司設立登記後，連續三

年度有盈餘以前，資產管理機關依下

列優惠方式計收租金，不受前項之限

制： 

一、土地：年租金按土地當期申報地

價總額之千分之五計收。 

二、房屋：年租金按房屋當期課稅現

值之百分之一計收。 

前項臺鐵公司各年度盈餘之計

算，應先扣除營運虧損之政府補貼金

額。 

一、依本條例第九條第三項規定，於本

條明定國有土地及房屋之租金計收

原則、租金優惠期間及其計收方式。 

二、考量臺鐵公司肩負政策性任務，營

運長期虧損，參照國有公用不動產

收益原則第五點第一款第三目有關

「出租與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規

定，爰於第一項明定土地年租金按

當期申報地價總額乘以百分之一計

收，房屋年租金按當期課稅現值乘

以百分之二計收。 

三、因臺鐵公司成立初期，尚需建立經

營制度、基礎營運環境以及培養專

業人力，其營運收入需於一定期間

後，始得穩定成長，為減輕臺鐵公

司營運負擔並促進財務健全，爰於

第二項及第三項明定在公司設立登

記後，不計政府虧損補貼金額之情

況下，臺鐵公司連續三年度有盈餘

以前，資產管理機關應以優惠費率

計收土地及房屋租金。 



                                                                                              

 
 

第八條  依前條規定計收之租金，低於

國有土地及房屋當期依法應繳納之地

價稅、房屋稅及其他有關稅費時，應

改按所應繳納之稅費計收租金。 

本條明定臺鐵公司租用營業所需資產之

租金，低於應繳納稅費時，改按所應繳

納稅費金額計收租金。 

第九條  資產管理機關出租國有土地

及房屋予臺鐵公司使用時，其租賃期

限，依國有財產管理法令規定辦理，

並應簽訂契約書。 

租賃期間屆滿六個月前，由臺鐵

公司向該管理機關申請續約，除未依

原約定用途使用且經通知限期改善

未改善、積欠租金達半年以上或國家

重大政策變更情形外，該管理機關應

辦理續約。 

本條明定臺鐵公司租用國有土地及房屋

之租賃期限及租期屆滿強制續約條件。 

第十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年○月○

日施行。 

本辦法施行日期。 

 


